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750                      证券简称：龙津药业                   公告编号：2019-077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没有董事对半年度报告提出异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龙津药业 股票代码 00275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亚鹤 宁博 

办公地址 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兰茂路 789 号 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兰茂路 789 号 

电话 0871-64179595 0871-64179595 

电子信箱 kmljyy@vip.sina.com kmljyy@vip.sin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1,150,326.70 167,644,903.61 -2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40,140.21 10,922,513.14 -8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81,674.50 586,172.02 -233.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63,475.28 4,242,959.78 -216.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3 0.0273 -87.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3 0.0273 -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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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1% 1.68% -1.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74,981,883.62 787,549,742.85 -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8,735,449.88 647,395,309.67 0.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4,806 名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37% 173,693,000  质押 60,000,000 

立兴实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29% 93,260,069    

云南惠鑫盛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38% 29,550,600    

樊献俄 境内自然人 0.80% 3,211,732 3,211,674   

王勇 境外自然人 0.31% 1,260,000    

戚佳金 境内自然人 0.25% 986,000    

王勇 境内自然人 0.24% 95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7% 665,400    

缪淑琴 境内自然人 0.16% 657,063    

袁涤云 境内自然人 0.15% 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樊献俄为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前三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未知上述其余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2018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披露控股股东群星投资与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开展融

资融券业务。群星投资将其持有公司的无限售条件股份 30,000,000 股转入群星投

资在江海证券开立的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0,00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49%。 

2、2019 年 3 月 14 日，公司披露持股 5%以上股东云南惠鑫盛投资有限公司与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惠鑫盛将其持有的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00,000 股转入其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中，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 

3、袁涤云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0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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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31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1.77%；营业利润354.2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1.30%；利润总额354.6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01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87.73%。报告期内因国家医保控费、处方限制等政策持续推进，导致公司部分销售区域、销

售终端销售量下滑，致使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财务指标有较大幅度

的下滑。 

报告期内，各级医院用药限制政策加大力度继续推行，已有政策影响仍在持续，公司新一轮省级中标价格

略有下降（降幅约2%）。2019年已发布的医药政策中，国家卫计委调整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发布

重点监控药品目录、对西医开具中成药处方权进行限制，以及国家医保局推行药品集中采购范围扩大、DRGs

付费试点扩大等政策的实施，对公司主营产品注射用灯盏花素的影响已经显现，随着该类政策与之前已发

布的各项政策影响叠加，以及2019年下半年可能实施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废除国家基药目录地方增补权

限等政策，注射用灯盏花素的市场竞争力将被进一步削弱。 

公司已申报注射用灯盏花素临床应用专家共识专项，并进行临床精准定位研究，以学术推广为基础，围绕

注射用灯盏花素的临床治疗证据，创新推广方式，强化产品核心定位，召开线上科室会600余场次。优化销

售管理模式，销售人员深度参与市场开发，拓展销售渠道并进行分级精细化管理，客户和配送商授信稳步

推行，报告期内，公司在河南、山东等重点省份共建办事处，在辽宁、宁夏等省区建立自营办事处，开发

目标医院240余家，其中二级及以上医院占76%，完成部分民营医疗机构开发任务。通过“深度分销运营服

务+专业化学术推广”销售模式的深化执行，公司主要产品销量下滑幅度趋缓，尤其是东北大区等部分地区，

第二季度销量较第一季度有少量增长。 

公司承担的国家药品标准化项目已完成财务和技术验收，计划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该项目质量标准复

核验收工作。同时对已上市产品通过临床证据收集、不良反应监测等方式对产品安全性、有效性进行持续

评估。公司持续进行核心产品注射用灯盏花素上市后研究和二次开发研究，报告期内灯盏花素原料药获得

美国GRAS认证，注射用灯盏花素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补充申请批件》，完成使用方法等事

项的说明书修改变更；依托产品上市后研究资料，公司已提交对注射用灯盏花素变更使用剂量、药理毒理、

药代动力学等开展临床试验的补充申请，等待国家药监局审批。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多种方式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并启动“见龙计划”后备人才培养储备项目。

公司对制剂生产线停产进行升级改造顺利完成，制剂生产线可以承担大规格产品的生产任务，并完成注射

用比伐芦定、注射用生长抑素等大规格产品的生产，公司生产和质量体系在报告期内也顺利通过云南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的GMP飞行检查。已有生产批件的注射用降纤酶、注射用生长抑素、注射用甲硫氨酸维B1等

产品已进入稳定性考察阶段，预计下半年可向国家药监局提交注射用生长抑素增加规格申请资料。 

在药品研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取得2项发明专利授权、提交3项发明专利申请；在研品种方面，注射用

比伐芦定已完成中试，进入稳定性考察阶段；替格瑞洛片已完成工艺等小试研究，将开展中试。公司通过

仿制药、创新药等多种途径，选取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药品，依托龙津康佑、中科龙津等研发型平台，借

助优先审评、MAH制度等政策红利，储备具有市场前景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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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龙津梵天，并对已投资项目优化管理模式。作为上市公司专业化的对外

投资和项目孵化平台，龙津梵天已于 2019 年 5 月 28日与合作方签订了《公司发起成立协议书》，并于 2019

年 7 月 9 日在江苏省苏州市完成控股子公司龙津康佑的注册。龙津康佑定位为专业从事仿制药研发业务，

与印度合作伙伴的研发业务目前进展顺利。公司参股子公司云镶科技在 2019 年调整经营方向，放弃亏损的

智能手环业务，重新聚焦于智能血压手表的研发和打造慢病管理系统。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同时废止。根据该通知，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2、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的规定，公司

进行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相关准则执行相关会计政策。其他未修改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

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

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

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均以公允价值计量（包含原在活跃市场没有

报价、以成本计量可供出售权益工具）。除在单项非交易性权益工具初始投资时，可选择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该指定一经做出不得撤销）外，可供出售权益工具的公允

价值变动均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将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将理财产品由其他流动

资产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列报，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追溯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预计对公司2019年及未来的财务报告无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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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立云南龙津梵天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取得营业执照，注册资

本 2,550 万元，属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报告期内未开展经营活动，对公司经营情况无影响，

本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 5 日支付投资款 748 万元 。 

② 2019 年 5 月 13 日，公司与云南牧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及其现有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

计划以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取得牧亚农业 51%股权。截止 2019 年 6 月 18 日，股权转让款及

增资款全部支付完毕，牧亚农业已办理完成增资扩股变更登记，并取得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685

万元，公司以人民币 1,500 万元取得牧亚农业 51.1%股权。公司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作为合并日，将牧亚农

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③ 报告期内，由龙津梵天与公司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的昆明龙津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了设立

审批并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取得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1,361 万元，报告期内未开展经营活动，对公司经营

情况无影响。公司依据合伙协议等投资效益安排，对龙津汇拥有控制权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支付投资款 3 万元 。 

截至报告期末，新增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和结构化主体共计上述 3 家，详见 2019 年半年度财务

报告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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